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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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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钱不成反被骚扰
保留证据及时维权

今年1月我在某聊天吧找到刘某想向他借

钱，他要我把身份证照片和手持身份证的照片

发给他，才肯借钱给我。在这过程中，他还登录

了我的支付宝，用我分期的额度买了东西寄到

他那里，此后拖延了8天也没有借钱给我，反而

把我的资料骗走。 刘某现在反过来威胁我说，

如果不给他一点钱就把我的身份证照片发给

我的家人或者给他们打电话， 我没有搭理他，

他现在威胁说要把我的名声搞臭。但我和他的

聊天记录因种种原因没了，只留有他威胁我的

截图，我该怎么办？ 张女士

【解答】

张女士， 您好！ 由于您所述不详， 因此

无法预见刘某会通过什么方式把您的名声搞

臭， 但无论他是虚构故事降低您的社会评价，

还是泄露您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传播， 或是

辱骂您甚至更恶劣的行为， 凡此种种方式，

他都可能会构成侮辱、 骚扰、 泄露个人信息、

敲诈勒索等违法情节， 轻辄侵犯您的民事权

利， 违反治安处罚条例会受到行政处罚， 情

节严重的会构成犯罪， 面临刑事处罚。 因此，

如果刘某再次威胁您， 建议您保留好相关证

据。 倘若您有理由相信他将做出对您人身、

财产侵犯的行为或是他已经做出了侵权行为，

建议您及时报警， 或通过诉讼方式维权。 在

保证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况下， 切莫因害怕就

妥协， 须知我们越是守不住自己的底线， 就

越容易被他人恶意欺负。 只有学会用法律的

武器保护自己， 才能让自己得到安全和自由。

充值会员给他人账号
联系退款被多次拒绝

我在某电商平台充值优酷会员，当时我是

准备给自己手机号充值会员。 下单后，商家并

没有给我手机号充值会员，而是把别人账号提

供给我使用。 我觉得这种行为有违法的嫌疑。

我不想使用商家提供的他人账号，并多次联系

商家退款，可商家始终拒绝退款。 请问我该如

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史先生

【解答】

史先生， 您好！ 首先需要明确， 该电商

是将新注册的会员账号给您使用， 还是将他

人的账号给您使用， 如果涉嫌买卖他人账号，

该电商的行为涉嫌违法， 您有权要求电商退

款。 但倘若电商提供的是新注册的会员账号，

则需要进行下一步判断。 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商务法》 的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

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

用户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

合同成立，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

因此， 请审阅您与该电商在充值交易中订立

的合同约定， 对照目前电商的行为是否符合

合同约定， 对于符合合同约定提供的数字化

商品， 您无权要求电商退款。 但若电商确实

违反合同约定， 则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在没有法定或

约定的情况下， 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

起七日内退货， 或持相应证据直接向人民法

院起诉要求电商退款。

房子在建时被抵押
银行收房是否合理

2013年按揭买房，去年底得知该房在建时

就被开发商抵押给银行后再出售，但我买房时

开发商并没有说明该房有抵押，我的按揭是在

开发商联系抵押的同一家银行办的，买房时售

房方、房管局、办按揭时银行均未表明该房已

经被抵押给银行。 现在开发商没钱还给银行，

银行要收回房子，请问这合理吗？ 林女士

【解答】

林女士，您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

法》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

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

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

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

定》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

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

押物已经登记的， 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

权；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可以代替债

务人清偿其全部债务，使抵押权消失；受让人

清偿债务后可以向抵押人追偿。

房屋抵押已经过法定登记， 依法有效，银

行有权行使抵押权。但开发商向您隐瞒房屋被

抵押的事实违法。您可选择确认您与开发商之

间的买卖合同有效，您代替开发商清偿银行的

债务，使抵押权消失，再向开发商追偿；也可以

选择主张买卖合同无效，要求开发商按合同约

定承担违约责任。

婚姻不幸急找救命稻草
情感咨询机构不是良方

我是一个家庭婚姻不幸的人，46岁时老公

有了小三，他们在一起3年了我才发现。内心在

很痛苦的时候， 找到了幸福有方情感咨询机

构， 他们当时的分析老师说我的案子不难做，

就交了8800元一个月的婚姻挽回费。等到了咨

询的时候，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非常不专业的

老师，整天指导我看书、健身，根本没有实际指

导，反而又忽悠我说这个案子比较难，需要实

地指导，费用是3个月15万元，这和一开始说的

完全不一样。当初的那个咨询老师如今已经找

不到了，感觉自己被这家机构骗了，请问该如

何维权？ 马女士

【解答】

马女士， 您好！ 诚然您婚姻的不幸福，

会让您对生活失去幸福感， 您老公瞒着您有

外遇， 亦会让您感受到最亲近的人对您的欺

骗， 让您更对周边的人和事物产生怀疑感。

当发现情感咨询机构能让您找到幸福时， 就

会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两个人从相遇到

相爱， 一定有对方的闪光点在吸引自己， 也

有自己对对方的期待。 如果婚姻经营不善，

就可能把这些闪光点消磨殆尽， 失落、 埋怨

随之而来，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选择与对方

争吵， 而有的人则选择逃避， 包括有外遇等

等。

您认为这个情感咨询机构不专业， 老师

不专业， 你不信任这家机构。 或许这家机构

真的就是利用失婚人士的挽回情感来赚钱行

骗， 但那个整日指导您看书、 健身的老师，

亦可能是通过对您行为的改变而改变您的思

维和情绪， 让您更好地学会爱自己， 学会为

自己的幸福而负责， 当您以一个崭新的自己、

不再抱怨的自己站在他人面前时， 周边的人

包括您老公看您是否也会不一样？ 最后， 如

果您依然觉得被骗了， 您可以请专业人士为

您收集被骗证据， 起诉这家机构， 主张返还

钱款并承担赔偿责任， 前提是您需要相信您

所聘请的专业人士。

老人生前立下遗嘱
时隔17年是否有效

2019年1月，87岁的姥爷去世。2月中旬，老

姨拿出了一份2002年立下的遗嘱，立遗嘱时我

们都不知情，姥姥2004年患老年痴呆后由全家

照顾。现在姥爷去世了，姥姥卧病在床，小弟拿

出当年遗嘱让我母亲签字放弃继承权。我想问

那份遗嘱是否有效，小弟说如果不签字就上诉

法院，请问我们到底有继承权吗？ 赵女士

【解答】

赵女士，您好！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

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也可

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法定代表人以外的

人。 法定继承人可以是配偶、子女、父母、兄弟

姐妹等等，不包括（外）孙子女辈，对于法定继

承人继承遗嘱的，在遗产处理前未作放弃继承

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而对于法定代表人以

外的受遗赠人， 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

内，作出接受或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

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其次，遗嘱必须由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订立，遗嘱的内容应

当符合法律规定， 应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

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被篡改

的遗嘱无效。 由于未能参看您所说的遗嘱内

容，仅能告知上述法律规范，以供您判断。你们

是否拥有继承权，应先根据法律规定确认遗嘱

是否合法有效，在有效的基础上，如果你们属

于遗嘱中列明的接受遗产的人，则应区分是否

是法定继承人，对于法定继承人，只要不表示

放弃，则为接受；作为受遗赠人，即便遗嘱时隔

17年，只要受遗赠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遗

嘱后的两个月内明确表示接受则仍有权接受

遗产，否则视为放弃。

农民工讨薪未果郁闷

公司食堂饮酒后死亡

【分析】

农民工的死与公司的欠薪行为有关系吗 ？

上海恒业律师事务所崔瑶律师分析后认为， 农

民工午餐饮酒是其个人行为， 并非公司强制 ，

如果公司规定要拿报酬就得先饮酒， 这才属于

强制行为，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同时， 农民工

午餐时饮酒并非在履行公司职务， 因此也不是

职务行为。 公司欠薪是违法的有过错， 农民工

可以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 比如向行

政部门反映情况或直接诉讼。 而公司所发的储

蓄卡， 很明显只是一种补发报酬的行为， 但并

非收了报酬就一定要喝酒， 因此欠薪、 补发报

酬与喝酒之间既不存在固定的先后顺序， 也不

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 因此初步判断公司未支

付报酬、 补发报酬等行为与农民工饮酒死亡之

间没有关联， 公司并不必然承担农民工死亡的

赔偿责任。

那么农民工的死亡应该由谁来承担法律责

任呢？ 崔瑶律师告诉记者， 农民工作为一个具

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应对自己的行为及

该行为所发生的法律后果有预见能力和控制能

力， 他应当知道自己的酒量， 并避免饮酒过度，

否则他对自己过度饮酒所导致的后果应自行承

担。 对于与农民工共同饮酒的同事们在具有以

下情节时会承担赔偿责任， 一个是带有强迫性

的劝酒行为， 或者明知对方具有不能喝酒的情

形而仍向其劝酒； 另一个就是明知农民工醉酒，

未将其安全护送到医院或对其采取保护型措施，

如果发生这些情形， 最终农民工死于醉酒时或

醉酒后的合理时间内， 则与该农民工共同饮酒

的同事们需要对农民工的饮酒致死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事由】

农民工与伙伴一起为一家公司包工干活，

因工钱迟迟未结， 两人一起前往公司讨要累计

大约 20 万元的欠薪。 由于双方此前未签订用工

合同， 如今对工作报酬标准各说各话， 在与公

司负责人理论后依然无法达成一致， 农民工及

其伙伴没有在结算表上签字， 公司只是先给了

两人各一张 9800元的储蓄卡当生活费。

讨薪不成， 难免心生怨气。 正值午餐期间，

农民工前往公司食堂吃饭， 一起就餐的还有同

行伙伴及公司会计等五六人， 席间农民工喝了

大约半斤散装白酒。 酒后该农民工前往银行激

活储蓄卡， 状态已经非常糟糕。 办完事回到公

司后， 该农民工在公司里休息睡着了， 过了一

阵子， 公司的人发现他没了呼吸， 随即叫了

120， 急救人员赶到后说该农民工已经死亡。

农民工的死该谁负相应的责任呢？

□记者 金勇

一农民工与公司关于工作报酬标准未达一

致， 讨薪不成心生郁闷。 午饭时间， 农民工和

同行伙伴以及公司员工一起吃饭时喝了大约半
斤白酒， 出门办事时已经摇摇晃晃， 状态非常

不好。 办完事回到公司在沙发上睡觉休息， 过

了一会儿， 公司的人发现该农民工呼吸停止 ，

随即打了 120， 急救人员赶到时已回天无力 。

农民工的死与这家公司有关吗？ 谁又该承担相

应的责任呢？

律师分析后认为， 农民工午餐时饮酒属于

个人行为， 与公司欠薪行为并无必然的因果关
系。 作为一个成年人， 农民工本人应该控制自

己的过度饮酒行为。

对于与农民工共同饮酒的同事们在具有以

下情节时会承担赔偿责任， 一个是带有强迫性

的劝酒行为， 或者明知对方具有不能喝酒的情

形而仍向其劝酒； 另一个就是明知农民工醉酒，

未将其安全护送到医院或对其采取保护型措施，

如果发生这些情形， 最终农民工死于醉酒时或
醉酒后的合理时间内， 则与该农民工共同饮酒

的同事们需要对农民工的饮酒致死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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